
福利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

為精神病康復者提供的社區支援服務  
 
香港精神復康服務的發展早期以院舍為主，近年開展不同的社區支援服務，而其中十分

值得加強及推廣的是在 2005 年 10 月推出的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(Community Mental Health 
Care Service)。此項服務是一項嶄新的社工專業服務，社工透過外展探訪形式，以主動和靈活

的手法去接觸剛離開醫院的康復者，輔導與支援他們解決所遇到的適應問題，協助他們在社

區獨立生活。為了進一步了解服務的成效，東華三院在 2006 年特別委託香港浸會大學展開為

期 2 年半的研究，探討外展精神復康服務的效能。 
 

是次實証研究以量化方式進行，主要評估外展服務對康復者的影響，研究結果顯示曾接

受服務的康復者在四方面有明顯進步，包括：精神病徵狀、社區生活技巧、自我效能和生活

質素。外展社工透過輔導，協助康復者建立病識感，預防復發，社工亦陪同康復者覆診，訓

練康復者養成覆診食藥的習慣，從研究結果發現康復者在接受服務 6 個月後，精神病徵狀已

經顯著減少，精神狀況亦趨穩定，同時，社工亦主動關心康復者出院後的生活細節，透過輔

導與訓練，提昇康復者的社區生活技巧，研究顯示康復者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。至於一

些需要較長時間的輔導與跟進的表現，如自我效能和人際關係方面等表現，研究結果顯示康

復者需要經過一年多的服務後，他們的自信心才可以慢慢提昇、自我形象才有改善，與及社

交人際關係方面才出現顯著的進步。總括而言是次研究証實了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能夠為

康復者帶來非常正面的效果，因此主動及密集式的外展社工探訪服務須儘快及進一步加強。 
 
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已開展接近 4 年，整體服務的規劃及深化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

的工作十分迫切。從參考浸大的研究報告，我們作出以下 6 項建議： 
1. 訂定社區精神復康服務的政策與長期計劃，切實執行以社區為本的精神復康綜合服

務。 
2. 確定外展社區精神支援服務的需要與貢獻，加強並推廣專業社工外展探訪的服務手

法。 
3. 拓大社區精神支援服務的對象，服務需涵蓋有需要的康復者，不應局限於出院的病

人。 
4. 精神病復康是一個長期的工作，持續的社區支援十分重要，因此外展跟進個案服務

年期應增至 2 年，讓康復者得到適當的服務跟進。 
5. 增加撥款以加強人手、增聘資深社工及資助督導工作，以提供有效的專業服務。 
6. 精神病復康工作需要醫藥和心理社會治療雙管齊下，「醫」「社」兩者相輔相乘，

因此須加強醫社合作，增強溝通，互相配合，以加強復康服務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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